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核能研究所辦理採購作業注意事項
	修正本要點名名稱為本所全銜，增加「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三、本所各單位於採購申請階段(包括訪價、預算分析及定底價等)，應注意事項：
(一)購案申請應確實訪價，洽取二家以上之報價單，不可由一廠商提供二家以上之報價單(如附件1)，如無法取得二家以上之報價單，應於本所採購申請作業流程自我檢核表中(以下簡稱檢核表)敘明理由。
(二)預算金額之預估，得上工程會採購資訊網(如附件2)，連結資料查詢價格、或參考本所購案資料同樣品項之價格、或廠商估價單、或綜合考量市場行情編製採購預算分析表(如附件3)，但經委託設計之購案不在此限。
(三)得利用工程會網站公開徵求廠商報價，使詢商機制更多元以及具競爭公平性。(如附件4)
(四)各單位提出採購申請單時間，不得逾該採購案廠商報價之有效期間 (應注意廠商報價單上填寫之有效時效，例如:本報價單有效期限為六十天)。
(五)「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之「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或規範，除依本所各單位之需求所訂製之產品外，不得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等。(如附件5)
採購金額100萬以上之儀器設備購案，採購項目規格訂定，應填寫【儀器採購(100萬以上)規格訂定檢核表】(如附件6)，注意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
 (六)採取限制性招標方式之購案，應填寫【限制性招標檢核表】(如附件7)及限制性招標理由及必要性說明書，注意有無符合相關條文規定。
(七)採購金額1,000萬以上之儀器系統，請購單位應於採購申請之自我檢核表中勾選專業諮詢，由秘書室移請專業委員進行購案審查。儀器定義為供量測、控制、檢驗、分析、醫療診斷或教學研究用之儀器。
(八)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案件，應先辦理公開閱覽，應填寫【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公開閱覽檢核表】(如附件8)。
(九)巨額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件，應事先填寫巨額採購前預期使用效益評估提報表，可參考【巨額金額以上採購使用效益檢核表】(如附件9)。
(十)履約期限內如必須完成性能測試或教育訓練，應於「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9.其他履約事項或規範中載明。
(十一)決標方式採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之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應於評審須知內載明評定方法，如未載明則以總評分法為原則。
(十二)決標方式採取最有利標或準用最有利標者，應符合異質採購之特性，應填寫【異質採購案件評估報告表】(如附件10)
(十三)各單位建議底價時應以便簽敘明採購名稱、預算金額與建議底價金額之分析等，並填寫「採購案件底價陳核表」及「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如附件11)，並經單位或其授權人蓋章後送秘書室依規定簽奉核定。底價之建議得依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二項作業方式編製之。經委託設計之購案不在此限。
(十四)集中採購之招標案，各申請單位應填寫「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有審規格之需要者，通知請購單位於開標時審標。
(十五)各單位辦理工程案採購時，視個案填寫「可否委由土木包工業施作之專業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工程及電器電路裝配工程投標廠商資格自我檢核表」及「冷凍空調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等檢核表，以利廠商資格訂定之判別。

	三、本所各單位於採購申請階段(包括訪價、預算分析及定底價等)，應注意事項：
(一)購案申請應確實訪價，洽取二家以上之報價單，不可由一廠商提供二家以上之報價單(如附件1)，如無法取得二家以上之報價單，應於本所採購申請作業流程自我檢核表中(以下簡稱檢核表)敘明理由。
(二)預算金額之預估，得上工程會採購資訊網(如附件2)，連結資料查詢價格、或參考本所購案資料同樣品項之價格、或廠商估價單、或綜合考量市場行情編製採購預算分析表(如附件3)，但經委託設計之購案不在此限。
(三)得利用工程會網站公開徵求廠商報價，使詢商機制更多元以及具競爭公平性。(如附件4)
(四)各單位提出採購申請單時間，不得逾該採購案廠商報價之有效期間 (應注意廠商報價單上填寫之有效時效，例如:本報價單有效期限為六十天)。
(五)「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之「標的名稱、規格及型號」或規範，除依本所各單位之需求所訂製之產品外，不得抄襲特定廠商之規格等。(如附件5)
採購金額100萬以上之儀器設備購案，採購項目規格訂定，應填寫【儀器採購(100萬以上)規格訂定檢核表】(如附件6)，注意有無違反政府採購法第26條。
 (六)採取限制性招標方式之購案，應填寫【限制性招標檢核表】(如附件7)及限制性招標理由及必要性說明書，注意有無符合相關條文規定。
(七)採購金額1,000萬以上之儀器系統，請購單位應於採購申請之自我檢核表中勾選專業諮詢，由秘書室移請專業委員進行購案審查。儀器定義為供量測、控制、檢驗、分析、醫療診斷或教學研究用之儀器。
(八)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案件，應先辦理公開閱覽，應填寫【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採購公開閱覽檢核表】(如附件8)。
(九)巨額金額以上之採購案件，應事先填寫巨額採購前預期使用效益評估提報表，可參考【巨額金額以上採購使用效益檢核表】(如附件9)。
(十)履約期限內如必須完成性能測試或教育訓練，應於「投標標價清單/採購明細表」9.其他履約事項或規範中載明。
(十一)決標方式採參考最有利標精神，擇符合需要者之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應於評審須知內載明評定方法，如未載明則以總評分法為原則。
(十二)決標方式採取最有利標或準用最有利標者，應符合異質採購之特性，應填寫【異質採購案件評估報告表】(如附件10)
(十三)各單位建議底價時應填寫「採購案件底價陳核表」及「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如附件11)，並經單位或其授權人蓋章後送秘書室依規定簽奉核定。底價之建議得依本注意事項第三點第二項作業方式編製之。經委託設計之購案不在此限。
(十四)集中採購之招標案，各申請單位應填寫「底價預估金額分析表」，有審規格之需要者，通知請購單位於開標時審標。
(十五)各單位辦理工程案採購時，視個案填寫「可否委由土木包工業施作之專業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工程及電器電路裝配工程投標廠商資格自我檢核表」及「冷凍空調工程項目自我檢核表」等檢核表，以利廠商資格訂定之判別。
	依據監察院糾正案文增加(十三)各單位建議底價時應以便簽方式簽核。


	五、本所各單位於採購履約階段應注意事項：
[bookmark: _GoBack](一)採購案件履約中如有「增、減項」施作，應於發生後或驗收前簽奉核准辦理契約變更。工程採購案件辦理契約變更前應邀集相關單位及廠商召開審查會或至現場會勘以確認變更之合理性、必要性，並於契約變更簽陳中詳細敘明該變更之合理性、必要性等理由、及廠商與相關單位有無責任歸屬問題。
(二)履約期限依契約規定不（停）計工期者，應於驗收時核算列入驗收紀錄。
(三)依契約規定工期展延(停工)者：
1.工程採購案確定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 之進行，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7日內（契約另有規定從其規定）通知本所，並於45日內（契約另有規定從其規定）檢具事證，以書面向本所申請展延工期。本所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毋需契約變更。
 2.財物或勞務採購案確定非可歸責於廠商，而需展延履約期限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本所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本所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且不計算逾期違約金，毋需契約變更。

	五、本所各單位於採購履約階段應注意事項：
(一) 採購案件履約中如有「增、減項」施作，應於發生後或驗收前簽奉核准辦理契約變更。
(二)履約期限依契約規定不（停）計工期者，應於驗收時核算列入驗收紀錄。
(三)依契約規定工期展延(停工)者：
1.工程採購案確定非可歸責於廠商，致影響進度網圖要徑作業 之進行，而需展延工期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滅後7日內（契約另有規定從其規定）通知本所，並於45日內（契約另有規定從其規定）檢具事證，以書面向本所申請展延工期。本所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不計算逾期違約金，毋需契約變更。
 2.財物或勞務採購案確定非可歸責於廠商，而需展延履約期限者，廠商應於事故發生或消失後，儘速以書面向本所申請展延履約期限。本所得審酌其情形後，以書面同意延長履約期限，且不計算逾期違約金，毋需契約變更。
	依據本所政風室執行工程採購案件契約變更執行情形專案清查結果建議事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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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1增加便簽範例及底價陳核表秘書室建議意見之描述、使用單位說明及分析文字並增加預估金額分析表之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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